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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于2024年10月10

日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倍杰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9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进行董事会换届

选举，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四届董

事 会 独 立 董 事 的 议 案 》 ， 同 意 提 名

权秋红女士、张建飞先生、权思影女士、张磊先生、郭以果女士、王志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王ᨇ鰊、《



 

任上市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不存在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符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余慧芳女士、张能鲲先生已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磊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王磊先生承诺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在公司新一届董事会选举完毕后，肖丹先生、张克华先生、贺芳女士、李存慧先生将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日，肖丹先生、张克华先生、贺芳女士、李存慧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仍将继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

事义务和职责。公司对第三届董事会各位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权秋红女士：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具有29年以上水处理行业从业

经验，荣获2015碧水蓝天中国环保高峰论坛年度环保人物、第七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会杰

出企业家奖、中国绿色环保产业突出贡献人物。1995年至1999年，历任半岛水处理有限公司

中原地区代理、郑州半岛明远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港方代表）；2000年至2004年，

任郑州大河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2004年创立北京倍杰特国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任

执行董事、总经理；2015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权秋红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持有公司股份177,338,104股，占公司股本的43.38%。权秋红女士与张建

飞先生、权思影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69.72%的股份。

权秋红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禁止任职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建飞先生：196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职称，是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建设项目评估专家库成员。拥有38年水处理行业从

业经验，作为发明人获得发明专利52项，实用新型专利61项，负责或参与6项省部级研发项

目（城市达标污水利用成套技术开发项目、高含盐污水达标排放处理技术项目、煤化工高盐

废水电驱动膜提浓及分盐技术研究项目、煤化工污水综合治理及近零排放技术项目、煤化工

污水综合治理技术项目和污水提标排放技术项目），2项市级研发项目。荣获城市达标污水

利用成套技术开发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第二届新创工程·亦麒麟人

才”奖章和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昆仑科技二等奖。1986年至1998年，历任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

研究所水处理中心国家八五攻关骨干、国家九五及十五攻关课题组长、副所长；1998年至

2006年，历任欧洲膜研究所、荷兰特文特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杭州（火炬）西斗门膜工业有

限公司高工/副总工/工程部长/总调度、陶氏化学公司中国及香港区液体分离部首席代表；

2006年加入北京倍杰特国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2015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为公

司主要核心技术及在研项目的研发负责人。 

张建飞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持有公司股份61,035,422股，占公司股本的14.93%。张建飞先生与权秋红

女士、权思影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69.72%的股份。张



 

建飞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禁止任职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权思影女士：曾用名卢慧诗，199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

任郑州金苹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15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权思影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持有公司股份46,639,109股，占公司股本的11.41%。权思影女士与权秋红

女士、张建飞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69.72%的股份。权

思影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禁止任职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磊先生：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保荐代表人。2010年8月至2014年10月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部工作，

历任项目助理、项目经理；2014年11月至2016年10月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部工作，担任高级审计员；2016年12月至2021年9月于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银行部工作，历任副总监、总监。2021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张磊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禁止任职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郭以果女士：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7年3月至2007

年12月，任郑州市科力砂轮设备有限公司设计员；2008年6月至



 

开查询平台公示，持有公司股份26,000股，占公司股本的0.01%，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亲属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禁止

任职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志稳先生：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4年10月至今，

历任技术研发部初级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项目经理等。现任公司项目管理部总监。 

王志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持有公司股份27,751股，占公司股本的0.01%，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亲属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禁止

任职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磊先生：195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光荣称号，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家库金

属组专家组长，自然资源部全国新一轮找矿战略行动专家库成员。1997年5月至2006年6，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一地质大队总工程师；2006年7月至2016年9月，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调查院副院长、总工程师，2016年退休。 

王磊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王磊先生承诺参

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王磊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

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禁止任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

形，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余慧芳女士：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0年7月至1990年12月，任石臼港务办事处技术员；1990年12月至1998年4月，任石臼港务



 

局教育处职业学校教师；1998年4月至2001年04月，任日照港湾工程公司设备技术科工程师；

2001年4月至2002年7月，任日照港务局企管处改制办高级工程师；2002年7月至2020年3月，

历任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日照陆桥港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办公室主任、董事

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2020年

1月至2020年6月，借调山东港口集团资本运营专班工作；2020年7月至今，任和恒（北京）

咨询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首席资本专家；2023年12月至今，担任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603565.SH）独立董事；2024年5月至今，担任山东泰莱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独

立董事。 

余慧芳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

属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禁止任

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能鲲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

师、高级审计师、律师、注册税务师。1999年9月至2005年1月，任北京清华紫光英力化工技

术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05年1月至2014年10月，任正大制药集团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

司财务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正大制药集团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审计部

副总经理、审计部总经理、风险审计部总经理；2014年10月至2016年11月，任永泰红磡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产业基金公司负责人；

2016年11月至2018年11月，任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

任深圳道为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9年12月至今，任中雪投资（北京）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8年12月至今，担任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19年4

月至今，担任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88244.SH）独立董事；2021年3月至今，担

任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000839.SZ）独立董事；2022年12年至今，担任常州恒

丰特导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独立董事；2022年12月至今，担任北京百灵天地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6月至今，担任北京孝宇养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张能鲲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



 

属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禁止任

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